
北京师范大学低值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低值仪器是学校财产的一部分，在我校各项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管理好低值仪器设备

是各级使用、管理人员的重要职责之一。为了加强对这一部分资产的管理，保证校内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范围 
    根据国家教委的低值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及我校实际情况，规定低值仪器设备范围为单价

800 元以下、能独立使用一年以上的下列各大类物品： 
（1）仪器、仪表、教具 
（2）工具和量具 
（3）文艺、体育用品 

二、管理 
1．我校低值仪器设备实行院(系、所、中心)、室二级管理体制。 
2．低值物品在学校教学、科研、生产、行政、后勤等各项工作中大量使用，各级管理部门

要经常对本单位教职员工、学生进行勤俭节约爱护公物的教育，充分发挥其作用，防止积压、

浪费、损坏和丢失。 
3．低值仪器设备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各系、室要配备责任心、事业心强，具有一定业务能

力的人员担任此项工作，要根据数量确定工作量。管理人员要力求稳定，调动时必须认真办

理交接手续。 
4．低值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应与财会人员密切合作，结合本单位情况，制定有效措施，避免

漏帐现象。 
5．低值仪器要求建立一级分类帐（卡），实验室管理人员除应做好低值物品日常管理、使用

外，还应根据仪器设备的不同情况，有计划地、定期地进行帐（卡）、物核对，保持帐（卡）、

物的经常一致。 
6．低值仪器设备的校内外调拨及报废破损等事项，一律由各院系所主管负责人审批，管理

人员及时调整帐(卡)，所得残值返回院系所，作为仪器维护费的补充，不得挪作它用。 
7．不能独立使用的零附件，如照相机镜头、三角架、显微镜附件、放映机幕布、计算机键

盘、鼠标器等应随主机作附件管理，不单独建卡。 
8．凡属借给个人使用保管的低值物品，尤其是两用物品（计算机、打字机、收录机、照相

机等）要有严格的借用、配备办法，收回、损坏丢失的赔偿处理等管理细则。文字材料报到

技术处备案。 
9．涉及的耐用消耗品(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软盘、胶卷等)，要加强管理，控制使用。

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细则，以防流失、使用不当，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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